[bookmark: _Toc9886]双鸭山集贤县辰丰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bookmark: _Toc28562]“11·20”一般窒息事故调查报告

2024年11月20日3时许，集贤县辰丰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组织人员在进行玉米卸车作业时，发生窒息事故，造成1人受伤，经送医抢救无效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10万元。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493号令）相关规定，经市政府批复同意对本起事故提级调查，成立由市应急管理局牵头，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市粮食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总工会、市交警支队、集贤县人民政府派员组成双鸭山市政府“11·20”事故调查组，依法对该起事故调查，同时邀请市纪委监委监督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经过现场勘验、查阅资料、调查取证等工作，查明了事故发生经过、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因企业现场管理不到位，车辆驾驶员违规进入危险区域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bookmark: _Toc15930]一、事故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7976]（一）事故相关单位情况
1.集贤县辰丰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辰丰劳务公司），成立于2023年12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5************,地址：集贤县福利镇,法定代表人：张某,注册资本：5万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经营范围：装卸搬运，普通货物仓储服务等。
2.双鸭山某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科技公司），成立于2017年5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5************，地址：集贤县丰收村，法定代表人：杨某。2021年11月6日在集贤县粮食管理部门进行了粮食收购企业备案。
[bookmark: _Toc6928660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1071]（二）原粮卸车业务发包及相关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1.卸车业务发包情况。
科技公司收购玉米作为加工原材料，在企业厂区内设置了原粮储存区用于储存收购的玉米，因公司原粮收购业务量较大、用人较多，科技公司将原粮卸车业务外包。2024年1月1日，科技公司与辰丰劳务公司签订《承揽合同》，合同期限为1年。合同约定科技公司将厂区内原粮玉米的接卸业务及其他临时作业项目发包给辰丰劳务公司，辰丰劳务公司全程负责玉米接卸清理工作，包括人员、设备、工具的安全管理工作。科技公司按当月玉米入库净重为辰丰劳务公司结算玉米卸车服务费（1.9元/吨）。同时，双方签订了安全管理协议，约定辰丰劳务公司负责卸车现场相关人员、清理、工具和作业区域的安全管理。
[bookmark: _Toc23127]2.事故相关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辰丰劳务公司与科技公司签订《承揽合同》后，根据相关业务建立了相应的安全管理制度及《玉米卸车安全操作规程》《移动皮带机操作规程》《粮区现场作业管理制度》《卸玉米管理制度》《玉米卸车管理制度》《车辆卸货管理制度》等岗位操作规程，针对玉米卸车作业，公司派驻了两名管理人员负责作业人员安全管理。事发时，当值现场负责人孙某录未在现场履行安全管理职责。
科技公司安全生产内业管理制度健全，公司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符合要求，建立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汇编》《岗位全员安全生产职责汇编》，针对原粮收储环节制定了《收粮流程及要求管理规范》《仓储原粮库管理制度及操作规程》等制度，公司在送粮车辆办理车辆入厂码处张贴了《某科技集团车辆出入场管理制度》，对车辆驾驶员入厂后行走路线及安全注意事项予以提示。
[bookmark: _Toc2217]（三）涉事车辆基本信息及货物承运卸货情况
事故调查组工作人员对事故现场涉事车辆进行现场勘验，调取车辆货物装载、行驶轨迹相关数据如下。
1.黑HB****号重型半挂牵引车，车辆所有人为个体经营者：梁某慧（身份证号：230422************）,车辆尺寸：6950mm*3800mm*2490mm，营运证在有效期内。黑DG***挂重型仓栅式半挂车，车辆所有人为王某龙，实际所有人梁某慧，营运证在有效期内，整备质量：6500KG，总质量：40000KG,车辆尺寸：13000mm*3530mm*2550mm。
[bookmark: _Hlk186977241][bookmark: _Hlk186981548]2.涉事车辆承载的玉米所有人为富锦市粮食经纪人刘某。刘某为将收购的玉米送至科技公司，在货运平台发布用车需求信息，黑HB****号重型半挂牵引车车主梁某慧得到用车信息后与刘某达成承运协议。2024年11月19日，梁某慧以500元/天雇佣孙某波驾驶黑HB****号重型半挂牵引挂车由富锦市兴隆岗镇经过京抚公路（G102）于21时16分将刘某收购的玉米送至科技公司院外排队等待。车货总重83200KG，超限率69.8%；该挂车车厢上部临时加装高约0.83m的简易护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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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186977662]3.集贤县粮食经纪人杨某刚为黑HB****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办理了入厂码。黑HB****号重型半挂牵引挂车驾驶员孙某波持入厂码驾车进入科技公司院内原粮存放区域，按科技公司规定流程（扦样—化验—过磅—监卸—除皮过磅—结算）完成卸货。事发前，黑HB****号重型半挂牵引挂车已进行至监卸环节。
[bookmark: _Toc25136][bookmark: _Toc558]二、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bookmark: _Toc23522]（一）人员伤亡情况
死者：孙某波，性别：男，年龄50岁，身份证号码：230422***********，家庭住址：绥滨县忠仁镇。根据集贤县公安局刑事技术大队《鉴定文书》，孙某波死亡原因：窒息死亡。
[bookmark: _Toc1709]（二）直接经济损失
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T 6721）核定，该起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10万元（不含事故罚款）。
[bookmark: _Toc32390]三、事故经过、应急救援及评估情况
[bookmark: _Toc3710]（一）事故经过
[bookmark: _Hlk186980983]2024年11月20日3时许，科技公司原粮保管员韩某将黑HB****号重型半挂牵引挂车领到3#粮食输送机处进行玉米卸车作业，车辆驾驶员孙某波下车打开车厢底板上的2#卸粮口插板，车厢内的玉米因气温低冻结不下落。孙某波移动车辆重新对位至车厢底板上的3#卸粮口卸粮，玉米下落速度较慢。辰丰劳务公司卸车工范某使用铁钎在卸粮口捅了几下，玉米下落速度未明显增加。孙某波因着急卸车回家想上挂车上处理冻结的玉米，范某告知孙某波危险不能上车，现场原粮保管员韩某也说公司有规定禁止车辆驾驶员上车，在二人阻止下孙某波未能上车处理冻结的玉米。随后，韩某前往2#粮食输送机处查看玉米质量，范某检查粮食输送机的筛分系统工作状态。3时20分许，韩某返回涉事车辆卸粮口处使用铁锨接玉米，查看原粮水分、质量时，发现有一只脚卡在卸粮口处，立即呼喊范某快来，车厢内有人被掩埋了。
[bookmark: _Toc6018]（二）应急救援情况
范某听到有人在车厢内被掩埋后，立即向装卸班长胡某东报告发生了事故，韩某跑到值班室喊人，胡某东和范某快速跑到涉事车辆处将车辆大箱板打开，玉米瞬间倾泻下来，孙某波也跟着露出来了。这时在值班室休息的原粮保管员李某安、王某雁也到达了现场，众人将孙某波抬到地面上进行抢救，韩某向科技公司仓储部主任王某民电话报告了现场情况，李某安拨打了120急救电话。3时30分许，王某民到达现场后看到120急救车还未到现场，立即向公司仓储部部长历某峰汇报，并安排王某雁、李某安驾驶公司车辆将伤者送往集贤县人民医院抢救，3时49分医院急救医生宣告孙某波已无生命体征。
[bookmark: _Toc13151]（三）应急评估
事故发生时，作业现场人员采取了有效的处置措施，第一时间对孙某波进行了施救；现场施救人员及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企业负责人及时向县应急部门报告事故信息及应急处置情况，县应急局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人员赶赴事故现场，并按流程上报事故信息。2024年11月23日，在集贤县政府的积极协调下，涉事企业与死者家属就善后赔偿达成协议，善后处理完毕。经评估该起事故现场施救处置得当，信息报送流转符合要求。
[bookmark: _Toc22010]四、事故原因及性质
事故调查组依法调取了有关单位材料，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勘验，对事故涉及的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查明了事故发生的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事故调查组调取集贤县及富锦市2024年11月16日—20日气象信息，该时段气温较低，玉米含水量高的情况下易在车厢内形成冻结现象，公安部门排除了刑事和治安案件，经调查组分析事故原因如下。
[bookmark: _Toc31426]（一）事故直接原因
1.孙某波违规进入超限装载玉米的车厢内处理冻结玉米，被玉米掩埋，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bookmark: _Toc22797]（二）事故间接原因
1.辰丰劳务公司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现场安全管理人员孙万录事发前未在现场履行安全管理职责。
2.辰丰劳务公司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未按原粮卸车区域卸车数量配备足够的卸车人员监督卸车作业，卸车现场员工发现司机存在上车处理冻结玉米的意图后，制止车辆驾驶员违规行为不到位。
3.黑HB****号重型半挂牵引挂车车辆所有人梁某慧对雇佣的驾驶员孙某波安全培训教育不到位，孙某波自我安全防范意识差，不听劝阻违规登车处理玉米冻结时,发生事故。
[bookmark: _Toc16631]（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组调查认定，双鸭山集贤县辰丰劳务服务有限公司“11·20”事故性质为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bookmark: _Toc1743]五、有关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bookmark: _Toc27317]（一）事故单位存在的问题
辰丰劳务公司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现场安全管理人员孙万录事发前未在现场履行安全管理职责；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未按原粮卸车区域卸车数量配备足够的卸车人员监督卸车作业，卸车现场员工发现车辆驾驶员存在上车处理冻结玉米的意图后，制止车辆驾驶员违规行为不到位。
[bookmark: _Toc21541]（二）调查中发现的其他问题
集贤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治超中队，事发当日未按照检查计划上路开展巡查或联合交警部门治理超限超载车辆。
[bookmark: _Toc30745]六、对有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11831][bookmark: _Toc19555]（一）建议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1人）
[bookmark: _GoBack]孙某波，男，黑HB****号车辆驾驶员，不听劝阻，违规进入超限装载玉米的车厢内处理冻结的玉米，被玉米掩埋死亡，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footnoteRef:0]]的规定，涉嫌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罪，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重要责任，因其在此次事故中死亡，建议不予追究其责任。 [0: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遵守本单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bookmark: _Toc30292][bookmark: _Toc11332]（二）对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建议（2人）
[bookmark: _Hlk186981966]1.孙某录，集贤县辰丰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副经理，卸车现场安全管理人员，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建议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footnoteRef:1]]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1: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2.张某，集贤县辰丰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未认真履行主要负责人职责，建议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footnoteRef:2]]条第（一）项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2: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 

[bookmark: _Toc24275][bookmark: _Toc11202]（三）对事故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
[bookmark: _Hlk186982093]集贤县辰丰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footnoteRef:3]]规定，对集贤县辰丰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3: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bookmark: _Toc22338][bookmark: _Toc20117]（四）其他处理建议
1.陈某磊，男，集贤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治超中队中队长，事发当天未按照检查计划组织开展上路治超工作，对涉事超限超载车辆经过辖区问题未及时发现，履行职责不到位，建议移交市纪委监委，处理结果抄送市安委办组卷归档。
2.张某涛，男，中共党员，集贤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对所分管的治超中队工作管理不到位，建议移交市纪委监委，处理结果抄送市安委办组卷归档。
3.黑HB****号重型半挂牵引挂车，车辆所有人为个体经营者梁某慧，涉嫌超限超载运输，建议移交市交通运输局依法依规处理，处理结果抄送市安委办组卷归档。
[bookmark: _Toc27030][bookmark: _Toc12946][bookmark: _Toc14313]七、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bookmark: _Toc31717]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进一步强化安全管理工作，防范此类事故再次发生，提出如下措施建议：
[bookmark: _Toc29827]（一）双鸭山市辰丰劳务服务有限公司要加强作业现场安全管理，根据工作需求统筹调配现场作业人员，强化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教育和安全管理人员责任意识，坚决制止“三违”行为的发生，确保生产作业安全。
（二）集贤县交通运输行业主管部门要直面问题导向，强化道路运输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教育工作，提升从业人员安全素质和能力。深化道路交通“打非治违”工作，深入排查治理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坚决整治货车超限超载违法行为。严格执行道路运输治超联动机制，进一步提高路面见警率，加大违法行为查处力度，强力震慑超限超载违法行为。
（三）粮食收储行业监管部门要按照“三管三必须”的原则，严格执行粮食收储企业备案规定，履职尽责，认真抓好粮食收储环节安全管理工作，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全面提升本行业安全管理水平。
（四）集贤县政府要进一步厘清行管部门和各监管部门职责，完善分级负责、各司其职、密切协同、齐抓共管的责任体系，织密织牢安全防线，堵塞监管漏洞，严防严控事故隐患，为安全发展筑牢根基。



双鸭山市政府“11·20”事故调查组
2025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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